中中共重庆北部新区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渝新工委办发〔2011〕100号

★
★★
中共重庆北部新区工委办公室
重庆北部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2012年元旦春节“送温暖·迎新春”工作的通知

各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委机关各部门，各直属企事业单位，市级部门驻区机构：

2012年的元旦、春节即将到来，为了让全区人民过一个“欢乐祥和、喜庆安宁”的节日，党工委管委会要求，“两节”期间各单位、各部门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走民生路、念共富经，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慰问时间集中在12月下旬和春节前夕，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促进社会和谐。根据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2012年元旦春节“送温暖·迎新春”工作的通知》（渝委办〔2011〕144号）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精心组织安排节日慰问活动

各单位、各部门立足新区实际，不断完善困难群众节日送温暖长效机制，统筹安排好节日送温暖活动，真正把关怀困难群众生活作为民生工作的大事要事，让广大困难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分级负责、对口把关”的原则，认真制定慰问方案，精心组织，周密实施，及时把慰问金、慰问品送到困难群众手中。组织、“两新”、社保、国资、教育、团工委、工会、妇联等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职责对慰问活动进行部署安排和督促检查，促进活动有序推进、落到实处。

二、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访贫问苦

各级领导干部要从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高度出发，带着感情深入基层，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让广大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按照要求，原则上党工委管委会领导干部每人慰问不少于10户，街道领导干部不少于15户，社区干部不少于20户。机关干部职工要走访慰问、帮扶所结的“穷亲戚”。社会发展局要组织帮扶单位慰问对口帮扶对象。各级干部要把走访慰问的过程作为了解民情、扶贫帮困的过程，切实关心群众冷暖，帮助解决群众的困难和问题。

三、实现困难群众慰问全覆盖

对困难群众的节日慰问要务必实现全覆盖，在确保贫困党员、困难劳模和困难职工、老红军和生活困难老干部、贫困户、城镇低保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和城市“三无”人员等全覆盖的基础上，要结合实际增加对空巢老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公租房住户、农转非居民、贫困学生等低收入群体的慰问，切实解决好困难群众生活问题。要积极引导企业、民间组织、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认真开展献爱心活动，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上的难题。

四、切实做好节日期间物资供应保障

要加强节日市场的监测和运行调控，制定具体的节日市场供应方案，保障粮食、食用油、肉类、蔬菜等重要商品的市场供应，确保年货供应不脱销、不断档。要集中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变相涨价、串通涨价、掺杂使假、价实不符等违法行为，坚决防止利用“两节”提高物价的行为。要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防止“两节”期间重特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调控，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值守，确保“两节”期间煤、电、油、气稳定供给，做到不拉闸限电、不断水停气。要组织好节日期间的旅客运输，增加运力，制定应对客流高峰的具体措施，确保外出务工人员和学生及时回家与家人团聚，并保证节后及时返程。

五、不断丰富城镇居民节日文化生活

各级各单位要大力推进文化惠民工程，把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送到群众中去。为群众送戏剧、送展览、送电影、送图书、送故事、送春联，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要在节日期间组织推出一批健康向上、欢乐祥和的节目，精心选排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丰富节日期间的文艺舞台。要以“唱读讲传”活动为主要载体，组织开展社区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博物馆、图书馆、文化站、社区图书阅览室等公益性文化设施要照常开放，满足群众节日期间的文化生活需求。鼓励企业举办文化节、民俗节、书市，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加大文化市场管理和执法力度，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工作，加强对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的监管，有效净化网络环境。积极开发节日旅游产品，坚决查处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行为。

六、大力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要设计制作反映节日主题、体现民族特色、具有地方风韵的街景和造型艺术，做好彩灯、灯笼、彩旗、气球、标语等装饰工程，给全区披上节日的盛装，让新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氛。要集中开展市容市貌整治，保持车站、步行街等窗口地区的整洁，加强环境卫生治理，确保“两节”期间环境优美、整洁亮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合理设置烟花爆竹燃放点和燃放时段，让广大群众欢乐喜庆过节。各级组织部门要把参加走访慰问情况，作为干部年度考核和部门评优考核内容，激励先进典型推动民生工作。各级宣传部门要认真制定“两节”期间宣传方案，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先进典型事迹，营造全社会关心帮助困难群众的浓厚氛围和良好风气。宣传节日的文化内涵、民俗传统、地方习俗等，增强广大群众对中华民族传统佳节的理解和认同，促进文化大繁荣，增进爱祖国、爱民族、爱家乡的情怀。要突出宣传基层开展的节日活动，反映城乡居民欢乐过节的美好生活，展现全市人民良好的精神风貌，烘托起欢欢喜喜、热热闹闹的浓厚节日氛围。

七、按时报送慰问活动信息

按照“统筹安排、分级负责”的原则，各单位根据职责归口向党工委管委会办公室上报慰问信息，有关部门可以同时向主管市级部门报送信息。慰问信息不得作假，瞒报迟报、弄虚作假将在全区通报。坚持慰问信息每周上报制度，2012年1月29日（星期日）上报慰问总结。

以后，每年元旦春节、五一端午、中秋国庆期间均在节后一日内，按此方式和渠道报送活动情况，不再另发通知。

附件：送温暖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中共重庆北部新区工委办公室    重庆北部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2011年12月21日

（联系人及电话：李超，67308655，电子邮箱：195180754@qq.com）

附件：

送温暖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签发人：                                           填报时间：

	慰问情况
慰问对象
	慰问
户数

（户）
	慰问
人数

（人）
	现金
慰问

（万元）
	实物慰问
	参加慰问人数
	资金来源

	
	
	
	
	发放粽子（月饼）
	其他物资
折合金额
（万元）
	市级部门或区县领导副厅以上干部
（人）
	区县部门和乡镇领导正副处干部
（人）
	其他
人员
（人）
	上级
拨付
（万元）
	本级
配套
（万元）
	社会
捐赠
（万元）

	
	
	
	
	个
（盒）
	折合
金额

（万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受灾困难群众
	
	
	
	
	
	
	/
	/
	/
	/
	/
	/

	城乡低保对象
	
	
	
	
	
	
	/
	/
	/
	/
	/
	/

	重点优抚对象
	
	
	
	
	
	
	/
	/
	/
	/
	/
	/

	农村五保对象和城市三无人员
	
	
	
	
	
	
	/
	/
	/
	/
	/
	/

	空巢老人
	
	
	
	
	
	
	/
	/
	/
	/
	/
	/

	贫困党员
	
	
	
	
	
	
	/
	/
	/
	/
	/
	/

	劳动模范和企业困难职工
	
	
	
	
	
	
	/
	/
	/
	/
	/
	/

	贫困妇女
	
	
	
	
	
	
	/
	/
	/
	/
	/
	/

	贫困学生
	
	
	
	
	
	
	/
	/
	/
	/
	/
	/

	生活困难老干部
	
	
	
	
	
	
	/
	/
	/
	/
	/
	/

	农村建卡贫困户
	
	
	
	
	
	
	/
	/
	/
	/
	/
	/

	下岗失业人员
	
	
	
	
	
	
	/
	/
	/
	/
	/
	/

	留守儿童
	
	
	
	
	
	
	/
	/
	/
	/
	/
	/

	其他困难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合   计
	
	
	
	
	
	
	
	
	
	
	
	


填报人：                                                              联系手机号码：

备注：1.“/”部分不填。2.端午节统计粽子发放情况，中秋节统计月饼发放情况。
主题词：送温暖活动  2012年  元旦春节期间  通知
中共重庆北部新区工委办公室       2011年12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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